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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3 條，訂立《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
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A)。  

理據  

管制進口非危險廢物  

2 .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條例》 )規定，任何人把非危險
廢物輸入本港處置，須向環境保護署署長 (環保署署長 )申領許可證。
環保署署長通常不會發出該等許可證，而任何人如果在沒有領有許可

證的情況下在本港的廢物處置設施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即屬違法。

然而，把非危險廢物輸入本港作循環再造之用，則無須領有許可證。

這是由於現時的國際趨勢鼓勵非危險廢物的自由貿易，以促進廢物循

環再造。不過，倘若原定的循環再造安排告吹，或者輸入者以進行循

環再造為借口，但真正動機卻是把廢物棄置在香港，則這些進口廢物

最終可能會被棄置在本港。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必須證明違例者在輸

入廢物時有意圖欺騙，令政府很難提出起訴 1。該情況一直是把違例

者繩之於法的重大障礙。  

3 .  有見及此，立法會在二零零六年四月通過《 2006 年廢物處置 (修
訂 )條例》，引入更完善的新管制措施，以堵塞上述漏洞和節省本港
寶 貴 的 堆 填 區 空 間 。 其 中 ， 《 條 例 》 增 訂 了 第 20DA 條 (載 於 附 件
B)，訂明任何人如未經環保署署長事先授權而在本港的廢物處置設施
(例如堆填區 )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即屬違法。新的管制措施將於二
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生效。  

                                                 

1  過 去 三 年 ， 被 揭 發 試 圖 在 本 港 處 置 進 口 非 危 險 廢 物 的 個 案 每 年 平 均 超 過 2 5
宗，每年涉及的廢物量由 2 8 2 至 8 7 9 公噸不等，但能夠成功檢控的個案平均
每年只有兩宗。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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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環保署署長通常不會批准該等授權，除非申請人能夠證明他已嘗
試了所有把廢物進行循環再造及運返來源地的途徑和方法，但都不成

功。此外，申請人亦須承擔在本港廢物設施處置廢物的全部費用。  

5 .  在引入授權規定後，當局不再需要證明違例者在輸入廢物時有欺
騙的意圖，因而消除了成功檢控的一大障礙。此外，由於當局只會在

特殊情況下才會批准授權，所以未能成功獲得授權的申請人士，必須

在找到另一個進行循環再造的途徑前，承擔在私人地方貯存廢物的費

用。如最終仍未能找到一個適當的循環再造途徑，申請人更須承擔把

廢物運返來源地的費用。這新規定將大大加強阻嚇力，以遏阻有人把

非危險廢物輸入本港棄置。  

建議修訂  

6 .  為 了 進 一 步 遏 阻 在 本 港 處 置 非 危 險 廢 物 ， 《 條 例 》 新 訂 的 第
20DA 條 規 定 申 請 該 授 權 時 須 同 時 繳 交 訂 明 費 用 。 為 實 施 這 項 新 安
排，我們建議修訂《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規例》，訂明申
請授權的費用。  

7 .  在訂定申請費的金額時，我們已考慮到應否加入懲罰性的因素。
然而，由於批准授權的條件已經十分嚴格，我們預料獲授權人士將只

會是那些涉及原定循環再造安排告吹的真實個案。因此，我們認為一

個較恰當的做法是按“用者自付”原則訂立申請費用，並於該費用中

收回處理申請的全部行政成本。立法會在審議《 2005 年廢物處置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時 ， 對 此 表 示 支 持 。 以 此 方 式 計 算 的 申 請 費 用 為
11 ,250 元。成本計算表載於附件 C。  

修訂規例  

8 .  載於附件 A 的《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
例》訂明根據《條例》第 20DA 條申請授權的費用。  

立法時間表  

9 .  立法程序會按下列時間表進行︰  

刊登憲報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  

生效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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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0 .  為實施對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的加強管制而建議引入的申請費，
對環境、可持續發展、財政和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D。建議符合《基
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亦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建議對公務員或生產力均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1 .  我們已把立法會的意見納入建議，並已把有關處置進口非危險廢
物的新法定要求和相關的行政安排告知業界。此外，我們在二零零七

年十月十五日的環境諮詢委員會會議上，徵詢了委員對上述建議的意

見，委員表示支持。  

宣傳安排  

12 .  我們會在修訂規例刊憲時發出新聞稿，並安排一名發言人，解答
傳媒和公眾的查詢。  

查詢  

13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594  6110 或 以 傳 真 方 式 (傳
真︰ 3 1 2 1  5 7 0 8 )  與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李志剛先生聯絡。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一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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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例》  

附件  

附件 A  《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例》  

附件 B  《廢物處置條例》的新訂條文第 20DA 條 (摘錄自《 2006 年

廢物處置 (修訂 )條例》 )  

附件 C  申請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的建議新收費的成本計算表  

附件 D  建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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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2008 年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 (修訂 )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第 33 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  

 
1 .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 .  修訂名稱  
 
《廢物處置 (許可證及牌照 ) (費用 )規例》 (第 354 章，附屬法例

D)的名稱現予修訂，在“許可證”之後加入“、授權”。  
 

3 .  許可證及牌照費用  
 

(1 )  第 4 條現予修訂，在標題中，在“許可證”之後加入“、
授權”。  

 
( 2 )  第 4 條現予修訂，在“ 2 1 ( 3 )”之前加入

“ 20DA(3) (b )、”。  
 

4 .  費用  
 
附表 2 現予修訂，加入  —  
 

  “ 1C.  本條例第 20DA( 2)條提述的處置進口廢物
所需的授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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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8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訂明就《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第 20DA( 2)條提述

的處置在無須領有許可證下可輸入香港的廢物所需的授權而須繳付的

申請費用。  



~ 2 0 9 4 5 8 6    

附件 B 
 
 

A420  2006 年第 6 號條例     《廢物處置(修訂) 條例》 
 

 

10. 加入條文 

現加入—— 

“20DA. 處置若干進口廢物的授權 

 

(1) 本條只適用於在無須領有第20A 條所指的許可證下可輸入香港的廢物，
而在本條中對“進口廢物”(imported waste) 的提述，須解釋為對已輸入香港的屬
上述類別的廢物的提述。 

(2) 於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處置任何進口廢物須獲廢物處置當局根據本條批予
的授權。 

(3) 上述授權的申請—— 
(a) 須採用廢物處置當局指明的格式以書面提出；及 
(b) 須附同根據第33 條訂立的規例訂明的申請費用。 

(4) 於接獲任何人(“申請人”)提出的上述授權的申請後，廢物處置當局在
符合第(5) 款的條文下，可—— 

(a) 在附帶或不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批予上述授權；或 
(b) 拒絕批予上述授權， 

並須將其決定通知申請人；該當局如拒絕批予上述授權，則亦須將拒絕理由通知

申請人。 

(5) 除非申請人證明並令廢物處置當局信納—— 
(a) 將有關廢物輸入香港是無須領有第20A 條所指的許可證的； 
(b) 以廢物處置當局可接受的方式作出替代的安排，安排在香港或其他
地方將該等進口廢物用於再使用或再加工、循環再造或回收的用途

(“指明用途”)，並非切實可行；及 

(c) 申請人將該等進口廢物交回輸出國，或安排該等進口廢物的輸入者
將該等進口廢物交回輸出國，均非切實可行， 

否則該當局不得根據第(4)(a) 款批予授權，而在決定(b) 及(c) 段指明的事宜的切
實可行性時，缺乏經濟能力進行替代的安排或將該等進口廢物交回輸出國(視屬何

情況而定) 並非相干的考慮事項。 



   

 

 

A422  2006 年第 6 號條例     《廢物處置(修訂) 條例》 
 

 

(6) 在不損害第(4)(a) 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附加於授權的條件可—— 
(a) 規定申請人繳付廢物處置當局為收回處置有關進口廢物的費用而釐
定的收費； 

(b) 指明該項處置的方式、地點及時間； 
(c) 指明須就該項處置作出的安排和遵循的程序。 

(7) 廢物處置當局可規定申請人向該當局提供該當局認為對決定是否批予授
權屬必需的資料，尤其是關乎以下事宜的資料—— 

(a) 為在輸入進口廢物後將該等廢物用於指明用途而作出的原來的安排
的細節； 

(b) 該項原來的安排不能落實的理由； 
(c) 為—— 

(i)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將該等進口廢物用於該指明用途； 
(ii) 將該等進口廢物交回輸出國， 
而試圖作出替代的安排的證明。 

(8) 本條條文增補而非減損本條例任何其他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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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成本計算表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申請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價格  

 元

員工成本  9 , 564

部門開支  910

辦公地方的成本  346

折舊  50

其他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  0

中央行政間接成本  368

           

成本總額 ( a )  11 ,238

          

估計個案數目 ( b )  1

單位成本 (元 )   [ ( a )  /  ( b ) ]  11 ,238

          

建議收費 (元 )  1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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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建議的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  

 建議就授權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引入新的申請費，對環境有正面

影響。申請費會令廢物輸入者和擁有人進行周詳計劃，確保進口廢物

能適當地循環再造，避免廢物因缺乏循環再造的途徑而滯留本港。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2 .  就授權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引入新的申請費，可遏阻有人試圖把

非危險廢物輸入本港處置，有助節省本港有限的堆填區空間，促進可

持續發展。  

對財政的影響  

3 .  由於當局只會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授權在本港堆填區處置進口非危

險廢物，就政府收入而言，建議對財政的影響微不足道。  

對經濟的影響  

4 .  按照慣常做法，廢物輸入者或擁有人不會在堆填區處置原定進行

循環再造的廢物。就處置進口非危險廢物引入新的申請費，一般而言

不會對循環再造業的運作成本帶來顯著的影響。  

 

 




